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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總結  

(本章扼要總結當局預期專責小組在檢討的第一階段的工作、
回顧研究結果及探討未來路向 ) 

工作  

9.1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當局邀請三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諮詢組織，“就其他地方 (包括但不限於新加坡、英國、
澳洲及新西蘭 )的政府在管理公務員薪酬方面的最新發展進行
分析研究，其間須顧及香港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歷史和發展，

並找出適用於香港的最佳做法。研究結果將予公布，以便各

界在獲得有關資料後，就本港的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是否

需要作出重大改變進行討論，並在需要改變時討論如何進行

第二階段的全面檢討 1。”當局的邀請函件載於附錄 I。  

方法  

9.2 專責小組由三個諮詢組織的成員組成，在二零零二年

一月展開工作，並聘請顧問，就當局選取的四個國家的最新

發展提供資料。顧問建議研究範圍包括加拿大，並獲同意。  

9.3 與此同時，專責小組回顧香港公務員薪酬制度的發

展。在檢討期間提出的觀察要點，其後在專責小組中期報告

的第二章發表。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發給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和首長級薪俸及服

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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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為方便各界在獲得有關資料後就可能適用於香港的外

國最佳做法進行討論，我們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下旬發表了中

期報告和諮詢文件，列出 28 個研究要點。為方便廣泛收集各
界意見，我們編印小冊子，將該 28 個要點歸納為 15 個問
題。  

9.5 從郵件和電郵的回應所見，此事備受巿民，尤其是公

務員關注。專責小組成員多次出席論壇和會議，與部門管理

層、公務員團體、個別公務員及巿民直接討論，得益不少。

至此，我們認為已能廣泛收集所需意見和資料，以便進行內

部討論，然後就當局在邀請信上臚列的五個範疇提出意見和

建議。  

9.6 這正好解釋，為何我們在中期報告和在諮詢期間不厭

其煩地表明，專責小組對於研究的事項，特別是所提出的 28
個問題沒有任何既定立場。我們必須抱着開放態度，才能夠

冷靜和理智地分析問題。  

觀察要點  

9.7 書面意見和諮詢大會均帶出一個強烈信息，就是本港

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可能不及該五個國家的制度先進，但“突

如其來及徹底”的改革不會獲得任何一方支持。事實上，公

務員正忙於適應近期的改革措施、減薪建議和新的問責制，

如果貿然推行改革，只會損害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到目前為

止，公務員，特別是中、低層人員仍然懷疑這次檢討背後另

有動機，目的是大幅裁減公務員人手和削減他們的薪酬。  

9.8 雖然有人有上述想法，我們仍然希望可以令所有抱懷

疑態度的人明白，這次檢討旨在找出方法，按關鍵人士 (即公
務員管職雙方 )和整體社會都接受的步伐更新公務員薪酬制
度。從其他已發展國家 (例如顧問研究的國家 )的情形來看，
我們認為這次檢討不但合時，而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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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水平調查  

9.9 專責小組不能漠視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就是更新現

有薪酬調整機制。正如本報告第六章指出，我們建議政府優

先研究此事，盡快制定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架構和方法，以

便增加薪酬調整機制的公信力。在這方面，我們留意到當局

已經表明，第二階段檢討工作最低限度要包括檢討釐定公務

員薪酬水平的方法。如果決定繼續採用與私營機構薪酬保持

“大致相若 ”的原則，檢討範圍應包括全面進行私營機構薪酬
水平調查的時間和頻次。我們建議當局認真考慮一九八八年

布宏智委員會的建議，確保薪酬水平調查“制度化，而調查

次數應同時兼顧兩方面：一方面必須確保公務員薪酬維持於

合理水平；另一方面則要接受 [每年 ]薪酬趨勢調查在用以調
整公務員薪酬時，所出現的種種無法糾正缺點……薪酬水平
調查應大約每三年左右進行一次” 2。至於下次薪酬水平調查

應於何時進行，應由當局決定。如果決定進行薪酬水平調

查，當局應與各個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商討調查方

法，並考慮在此期間，薪酬趨勢調查應否如常進行。  

進一步研究的範疇  

9.10 除上述建議外，我們曾在本報告的其他章節提出，在
逐步推行改善措施這個大方向下，應在檢討的第二階段更詳

細和深入地研究以下範疇︰  

(a) 在制定並順利推行一套可靠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
後，可否對高層公務員實施彈性薪幅制度；  

(b) 在制定並順利推行一套可靠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
後，可否對高層公務員實施薪效掛鈎制度；以及  

                                                                                                                            
2 1988 年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關事宜調查委員會 (布宏智委員會 )最後報
告，第 5.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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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認了把職能下放的優點和此舉可能帶來的挑戰
及問題後，能否把下放及精簡薪酬管理工作訂為

長遠目標。  

我們已按職權範圍所訂，在檢討的第一階段界定所見的不足

之處，並根據收到的意見和公眾諮詢結果，盡量收窄研究範

圍。  

相輔相成的改革  

9.11 我們已考慮顧問最後報告的研究結果，並同意顧問的
意見，即薪酬範疇以外的“相輔相成的改革”十分重要。這

些改革包括更廣泛地把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職能下放、實施

健全可靠的績效評核和管理制度 3，以及精簡有關撤換／解僱

表現欠佳者的冗繁程序。這些改革必須與改變薪酬結構和薪

酬管理的措施同時推行。海外國家的經驗顯示，財政限制可

以導致加強薪酬制度靈活性的具體建議難於或無法實施。要

革新薪酬制度，必須獲得政府資源局的認同及緊密合作。所

有這些問題，都不能操之過急。在該五個國家，推行實質改

革往往需時十年以上。  

心態的改變和認同  

9.12 目前，較為重要的是了解並向大家證明有需要作出改
變，以及解釋這些改變可能帶來的好處。在爭取認同之前，

須先改變管職雙方的心態。因此，在過程中必須廣泛徵詢關

鍵人士各方的意見，以便達致推行改革的共識。  

優先處理的範疇  

9.13 總括而言，我們必須重申，改變是必要的，但不可操
之過急。在進行改變之前，應先就本報告指出的範疇進行詳

細研究及取得關鍵人士的認同。  

                                                                                                                            
3 顧問最後報告，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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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於短期內，應優先制定薪酬水平調查的具體架構和方
法，這是薪酬制度的關鍵所在。並就薪酬趨勢調查方法進行

檢討。在上述檢討有結果之前，當局應考慮適當中期措施，

處理每年公務員薪酬調整。  

9.15 在中期階段，應全面及深入檢討員工績效的評核制
度，研究如何作出改善，以便把薪效掛鈎和彈性薪幅的元素

引入公務員體制內，而最好先在高層（首長級）推行。如果

在高層推行後證明這些措施可行及有助提高工作績效，將會

增强對改革的信心，而取得的經驗亦有助在公務員隊伍進一

步推行新措施。此外，應訂定目標，把與工作相關的津貼納

入底薪內，邁向推行“淨工資”政策的長遠目標。  

9.16 就長遠而言，隨着下放人力資源管理職能，應該把下

放薪酬管理訂為目標。在推行這項措施之前應先進行詳細研

究，確定各個實施階段的涵蓋範圍，及探討能否克服將要面

對的挑戰。最終目標，是讓部門有更多自由按本身需要管理

薪酬事宜。此外，應把推行“淨工資”政策（即把附帶福利

也納入底薪內）訂為目標。  

9.17 由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不斷改變，建議的中期和長
期措施應定期檢討，確保切合屆時的需要。  

未來路向  

9.18 我們亦建議，當局應公布專責小組的第一階段研究最
後報告，鼓勵市民討論報告的內容及建議。正如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信件指出，專責小組會根據隨

後公眾討論的結果，向三個諮詢組織建議進行第二階段檢討

工作的方法和時間。專責小組應在二零零二年年底之前提出

有關意見。其後，當局會考慮三個諮詢組織的意見，決定進

行檢討的最佳方法。  

 

 


